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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进展

情况暨公司股票可能停牌

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于2024年7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关于对东旭蓝天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4〕154号），

责令要求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金77.96亿元应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归还。 截至目

前，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75.27亿元尚未偿还，也未提出明确偿还计划。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若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全部

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

牌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

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股票

停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等相关风险。

2、上述责令整改事项的期限将于2025年1月5日届满。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75.27亿元，清收未有实质性进展，

预计难以在整改期限届满前完成全部整改。 公司股票可能自2025年1月6日起被深交所实

施停牌，停牌期限不超过两个月。

4、2024年5月8日，因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2023年年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证监会” ）对公司立案。 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证监会的相关调查工作，并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5、2024年9月6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下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07202432号、证监

立案字03720240040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

公司立案。 本次立案为证监会对公司的第二次立案调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5条规定，公司因触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项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应当

至少每月披露一次进展公告，披露资金占用的解决进展情况，直至相应情形消除。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清收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具体进展

公司自2024年7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关于对东旭蓝天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东旭集团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以下简称“《责令改

正决定》” ）以来，一直积极督促东旭集团及其相关方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偿还占用资金，以

消除对公司的影响；同时公司持续努力改善经营状况，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以保证公

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截至2024年9月26日，公司收到东旭集团

归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2.69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旭集团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共计75.27亿元，公司的清收工作

尚未有实质性进展。

二、公司股票可能停牌的情况

根据《责令改正决定》的要求，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77.96亿元非经营资

金占用应在收到该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归还。 截至2024年9月26日，公司收到东旭集团归

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2.69亿元。 截至目前， 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75.27亿元尚未偿

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八章、第九章第四节的规定，

若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决定的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全部77.96亿元被占用资金的， 深交

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的退市风险。

因前述责令整改事项的期限将于2025年1月5日届满，且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控

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为75.27亿元，清收未有实质性进展，预计难以在整改期限届

满前完成整改。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8.6条，公司股票可能自2015年1月

6日起被深交所实施停牌，停牌期限不超过两个月。

三、重大风险提示

1、2024年5月8日，因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2023年年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证监会对公司立案。 立案调查期间，公

司将积极配合证监会的相关调查工作， 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2024年9月6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收到证监会下发的《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编号： 证监立案字007202432号、 证监立案字

03720240040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立案。 本次

立案为证监会对公司的第二次立案调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因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77.96亿元，公司2023年

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项、第（四）项及9.8.2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自2024年7月9日起

已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 “ST旭蓝” ， 股票代码不变， 仍为

“000040”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八章、第九章第四节的规

定，若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全部77.96亿元被占用资金的，深交所将

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截至

目前， 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75.27亿元尚未偿还。 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股票停

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等相关风险。

5、前述责令整改事项的期限将于2025年1月5日届满，且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控

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为75.27亿元，清收未有实质性进展，预计难以在整改期限届

满前完成整改。公司股票可能自2025年1月6日起被深交所实施停牌，停牌期限不超过两个

月。

6、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质押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为99.35%，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数量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为100%。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7、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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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

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4年12月31日，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收盘价

为0.95元/股，公司股票收盘价首次低于1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

修订)》第9.2.3条的规定，上市公司首次出现股票收盘价低于1元情形的，应当在次一交易

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或者存托凭证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于2024年7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关于对东旭蓝天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4〕154号），

责令要求公司非经营占用资金77.96亿元应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归还。截至目前，

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75.27亿元尚未偿还，也未提出明确偿还计划。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若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全部被非

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

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决定

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的退市风险。

3、上述责令整改事项的期限将于2025年1月5日届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金额75.27亿元，清收未有实质性进展，预计难以在整改期限届满前完成全部整

改。 公司股票可能自2025年1月6日起被深交所实施停牌，停牌期限不超过两个月。

一、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1条、第9.1.15条相关规

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20

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因触及交易类

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2024年12月31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0.95元/股，公司股票收盘价首次低于1元，公司

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3条、第9.2.4条相关规定，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首次出现股票收盘价低于人民币1元的，应

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出现连续10个交

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出现终止

上市情形之日止（以在先者为准）。

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面值退市的第一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2024年5月8日，因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2023年年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证监会对公司立案。 立案调查期间，公

司将积极配合证监会的相关调查工作， 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2024年9月6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收到证监会下发的《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编号： 证监立案字007202432号、 证监立案字

03720240040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立案。 本次

立案为证监会对公司的第二次立案调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因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77.96亿元，公司2023年

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项、第（四）项及9.8.2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自2024年7月9日起

已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 “ST旭蓝” ， 股票代码不变， 仍为

“000040”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八章、第九章第四节的规

定，若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全部77.96亿元被占用资金的，深交所将

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截至

目前， 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75.27亿元尚未偿还。 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股票停

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等相关风险。

5、前述责令整改事项的期限将于2025年1月5日届满，且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控

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为75.27亿元，清收未有实质性进展，预计难以在整改期限届

满前完成整改。公司股票可能自2025年1月6日起被深交所实施停牌，停牌期限不超过两个

月。

6、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质押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为99.35%，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数量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为100%。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7、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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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水稻、玉米及棉花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

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新品种审定情况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867号》，第五届国家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第五次主任委员会会议审定通过并发布了品种审定公告。其中，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公司自主培育或

与他方共同培育的31个水稻新品种、46个玉米新品种、1个棉花新品种通过国

家审定。

二、本次新品种通过审定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新质生产力为方向，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管理，坚持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分子育种与传统育种双轮驱动，促进品种研发效

率进一步提升，品种选育质量进一步提高，公司水稻、玉米等绿色优质高产品

种布局进一步完善。

水稻新品种方面：一是绿色性状品种占比48.39%，创公司历史新高。 以琮

两优8294、伍两优9096、玮两优4278为代表的抗稻瘟病、抗白叶枯病、抗飞虱

等抗逆性强的品种通过审定，未来有望推动农业绿色化转型升级；二是核心区

域重大品种迭代升级取得明显进展。 兼具绿色优质、高产广适的飓两优8612、

玮两优8247、峻两优3006等品种，进一步强化公司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组新

一代重大品种产品结构；三是新型优质香稻持续发力。 扬泰优2208、馥香两优

香58、乾两优香58等短生育期高档优质香稻品种的米质均达到农业行业《食

用稻品种品质》标准一级，进一步丰富公司高档优质稻板块品种资源。

玉米新品种方面： 一是高产、 优质类玉米品种进一步丰富。 LPD999、

LPD101、中科玉207等9个品种增产达10%以上，LPD8657、巡天193等品种具

有高产、抗病等特性，对茎腐病、小斑病、南方锈病达中抗及以上；二是主推优

异品种实现扩区审定。 隆平919、中科玉516等新品种适宜推广区域分别从东

华北扩区至西北、黄淮海，联创123从东华北中早熟组扩区至东华北中熟组；三

是宜籽粒机收品种类型更加多样化。 LPD8526、达祺507等品种在脱水快、宜

机收、抗倒伏、高产方面均有明显优势，进一步拓宽产品类型、满足客户需求。

上述新品种的审定夯实了公司的品种类型和区域布局， 丰富了公司的产

品矩阵，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品种支撑。公司将做好新品种的市场

推广工作，持续巩固和提升行业优势地位。

三、本次通过新品种审定品种明细

（一）水稻

序号 作物类别 品种名称 申请者 审定编号

1 水稻 隆晶优4153 湖南隆平高科种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1001

2 水稻 峻两优3006 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1010

3 水稻 峻两优4034 湖南优至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1011

4 水稻 珠两优1466 湖南民升种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1014

5 水稻 锦锋优8549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02

6 水稻 晶锋优6285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04

7 水稻 晶沅优5368 湖南隆平高科种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05

8 水稻 昌两优香久久 广西恒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17

9 水稻 琮两优829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19

10 水稻 珖两优7068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21

11 水稻 飓两优861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25

12 水稻 峻两优829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26

13 水稻 玮两优4278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34

14 水稻 玮两优4419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35

15 水稻 玮两优8247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36

16 水稻 玮两优隆占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37

17 水稻 扬泰优2208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49

18 水稻 振两优泰丝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51

19 水稻 振两优钰占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52

20 水稻 扬泰优蒂占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67

21 水稻 玮两优钰占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73

22 水稻 伍两优403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74

23 水稻 伍两优9096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75

24 水稻 振两优9096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76

25 水稻 宁粳21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79

26 水稻 宁粳2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080

27 水稻 峻两优9096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2104

28 水稻 昌两优135 广西恒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3196

29 水稻 馥香两优215 广西恒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3199

30 水稻 馥香两优香58 广西恒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3200

31 水稻 乾两优香58 广西恒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稻20243210

（二）玉米

序号 作物类别 品种名称 申请者 审定编号

1 玉米 沐禾2113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001

2 玉米 中科玉002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003

3 玉米 粒粒金108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017

4 玉米 隆研116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018

5 玉米 中科玉106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019

6 玉米 LPC913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043

7 玉米 LPD999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044

8 玉米 LPG015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045

9 玉米 嘉禧206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047

10 玉米 粒粒金205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048

11 玉米 中科玉207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049

12 玉米 LPD885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078

13 玉米 嘉禧355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079

14 玉米 联创123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080

15 玉米 隆创350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081

16 玉米 中科玉352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082

17 玉米 隆平919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109

18 玉米 中科玉516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112

19 玉米 LPD101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114

20 玉米 嘉禧136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116

21 玉米 隆创525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155

22 玉米 隆创528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156

23 玉米 达祺507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157

24 玉米 宏祺302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158

25 玉米 嘉禧531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161

26 玉米 粒粒金519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163

27 玉米 ND367 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183

28 玉米 隆创323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188

29 玉米 LPC666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210

30 玉米 LPD8657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211

31 玉米 隆昇2025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212

32 玉米 厚玉138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214

33 玉米 科灵709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215

34 玉米 粒粒金331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216

35 玉米 LPB231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274

36 玉米 华皖230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275

37 玉米 隆研258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276

38 玉米 治海366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277

39 玉米 巡天193 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280

40 玉米 LPD8526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286

41 玉米 中科玉513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288

42 玉米 隆研1号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289

43 玉米 中科玉615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2290

44 玉米 信沃715 隆平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3284

45 玉米 信沃826 隆平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3285

46 玉米 惠民380 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玉20243315

（三）棉花

序号 作物类别 品种名称 申请者 审定编号

1 棉花 新惠棉1号 新疆惠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棉20243015

根据此次审定品种统计， 其中晶锋优6285等6个自主选育的水稻品种实

现跨多区域国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品种名称 审定编号 当年审定区域（组别） 历次国审情况

1 晶锋优6285 国审稻20242004 长江上游中籼迟熟组

国审稻20232035：长江中下游中籼迟

熟组

2 玮两优隆占 国审稻20242037 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组

国审稻20216039：长江上游中籼迟熟

组

3 振两优泰丝 国审稻20242051 长江中下游麦茬籼稻组

国审稻20216140：长江中下游中籼迟

熟组

4 振两优钰占 国审稻20242052 长江中下游麦茬籼稻组

国审稻20216200：长江中下游晚籼中

迟熟组

5 玮两优钰占 国审稻20242073 华南感光晚籼组

国审稻20226032：长江上游中籼迟熟

组、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组

国审稻20232005：华南早籼组

6 昌两优135 国审稻20243196 华南感光晚籼组

国审稻20232015：长江中下游中籼迟

熟组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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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办公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公司自2025年1月1日起搬迁至新址办公，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新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创景路500号衢州发展大厦

邮政编码：311121

公司投资者热线电话、传真、电子邮箱等其他联系方式均保持不变。 本次公司办公地

址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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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暨关于“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

半年度评估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7日以书面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

出通知，于2024年12月3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签字表决的董事七名，实际参加

签字表决的董事七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7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半年

度评估报告》

为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专项行动的倡议，落实

“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推动上市公司持续优化经营、规范治理和积极回报投资者，大力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助力信心提振、资本市场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公司董事会于2024

年6月21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 公司根据行动方案

的内容，积极开展和落实各项工作，现将主要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进战略转型

近年来公司投资板块不断顺应科技新前沿的发展，前瞻布局新质生产力。 在现有投资

布局的基础上，公司致力于进一步扶持和培育大数据、区块链、芯片、AI等高科技企业的发

展，助力公司转型升级。

1、加快投资变现，实现股权增值

公司投资项目逐步进入回报期。 期内，公司有序减持了部分所持的上市公司股份，实

现投资增值和投资的有序退出。 在被投资企业实现增值后适时退出，也有利于提高公司资

产使用效率和流动性。 2024全年收到股权投资分红及参与投资变现资金合计8.4亿元。

2、前瞻布局，努力探索新增长点

公司投资的高科技企业健康发展。 期内， 部分高科技企业获得重量级的科技创新奖

项。 如邦盛科技、谐云科技、相芯科技参与的项目均荣膺“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

趣链科技获评“2024福布斯中国数字科技领军企业” ，入围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领域的最

高奖项一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全球奖25强等。同时，部分高科技企业迈上一个新

的台阶，如富加镓业于9月开始建设国内首条6英寸氧化镓单晶及外延片生长线，恒影科技

参与共建的“全省微结构特种光纤重点实验室” 获得浙江省科技厅全省重点实验室认定

等。

二、坚持品质优先，加快存量地产开发

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坚定发展信心，坚持以现金流为核心的经营策略，加速上

海等核心区块优质地产项目的开发。

公司在上海的优质项目稳健推进。 上海·青蓝国际项目顺利交付，位于上海北外滩的

天潼198项目、位于黄埔老城厢的上海壹号院正式开售，公司20多年的城市更新经验，始终

坚持长期主义，秉承“始于责任，续于情怀，终于信仰” 的执着，打造了上海城市更新历程

中一张张闪亮名片。

2024年1-9月， 公司实现结算面积37.24万平方米和结算收入156.80亿元， 同比下降

7.98%和增加241.58%，其中权益结算面积24.93万平方米、权益结算收入103.66亿元；实现

合同销售面积27.80万平方米，合同销售收入67.58亿元，同比增加25.35%和186.36%，其中

权益销售面积17.71万平方米、权益销售金额40.46亿元，同比增加29.57%和152.41%。

三、重视投资者回报，维护投资者权益

公司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

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及《公司章程》中关于现金分红

的有关规定，已在2024年4月制定并披露了(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实施回购股份和大股东增持计划。 公司于2024年7月提出回购股份方案， 截至10月8

日，回购股份方案实施期限届满并实施完毕：公司累计回购股份6350.07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75%，回购股份价格区间1.63元/股-2.9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15,052.60

万元。 同时，公司新实际控制人衢州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工业集团” ）

也积极响应“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两次推出增持股份计划，有力地向市场传递了

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截至目前，公司总市值260亿元左右，较行动方案提出时提高了约60%，有效维护了公

司市场价值和投资者利益。

四、强化风险管控，着力增强公司治理能力

7月，为进一步助力公司转型，衢州工业集团成为公司新实际控制人。 公司董事会及管

理层顺利完成换届选举，为新一届董事会履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公司平稳度过控制

权变更过渡期提供了有力支撑。

同时，新《公司法》于7月1日正式施行，公司就前述变更及新《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

《公司章程》逐条比对并修改，以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五、加强投资者沟通，不断提升公司投资价值

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信息披露和投资者的交流。 积极接待各类投资者到公司现场参

观、考察，及时向投资者宣传、推介公司的具体情况，以更加透明、公开、热情的态度通过各

种渠道更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实现股东、员工、社会等各方利益的协调平衡，

共同推动公司稳健、持续、健康地发展。

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各项内容均在顺利实施中，以上内容是基于行动

方案现阶段的实施情况而作出的判断及评估。

同时，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市值管理》的规定，公司后续将及

时制定“估值提升计划” 。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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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734号）核准，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维力医疗” ）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29,632,218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3.4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99,442,298.64元，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92,814,940.16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1年12月31日出具了《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华兴验字[2021]21000110033号）。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与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维力医疗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已按规定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

专户存储，并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 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2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维力医疗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0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开户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名称

账户状

态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珠江新城支行

82140078801200002497 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本次注

销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番禺支行

654875235602

一次性使用合金涂层抗感

染导尿管生产建设项目

存续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

8110901012601384487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存续

张家港市沙工医疗器

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

9550880231588000119

血液净化体外循环管路生

产扩建项目

已注销

三、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对公司2021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予以结项，终止“一次性使用合金涂

层抗感染导尿管生产建设项目” ， 并将上述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将“营销中心建设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全部转出并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营销中心建设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珠江新城支行，银行账号：82140078801200002497）销户手续已于近期办理完

毕。 同时，公司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

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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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高博投资（香港）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201.9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42%，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000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的32.60%，占公司总股本的10.24%。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31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高博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博投资” ）函告，获悉其将质押的本公司

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的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2019年2月26日，高博投资将持有的公司2,0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袁振，质押

期限自2019年2月26日起至2021年2月25日。 详见公司2019年2月2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控

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2019-010）。

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3股,上述质押股份数量变更为2,600万股。

2021年2月26日，高博投资将上述质押给袁振的2,6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进行了延期

质押，质押期限延至2022年2月25日。 详见公司2021年2月27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股

份延期质押的公告》（2021-014）。

2022年2月25日， 高博投资将上述质押给袁振的2,6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再次进行了

延期质押，质押期限延至2023年2月25日。 详见公司2022年2月26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控股股

东股份延期质押的公告》（2022-009）。

2023年2月24日，高博投资将上述质押给袁振的2,6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再次进行了

延期质押，质押期限延至2024年2月25日。 详见公司2023年2月25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控股股

东股份延期质押的公告》（2023-011）。

2024年2月23日，高博投资将上述质押给袁振的2,6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再次进行了

延期质押，质押期限延至2025年2月25日。 详见公司2024年2月24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控股股

东股份延期质押的公告》（2024-008）。

近日， 高博投资将上述质押给袁振的2,6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中的1,600万股进行了

提前赎回， 相关股份解除质押手续已于2024年12月30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办理完毕。 股份被解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高博投资

本次解质股份 1,600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7.3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46%

解质时间 2024年12月30日

持股数量 9,201.92万股

持股比例 31.4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3,000万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2.6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24%

截至目前，本次解质的股份无后续质押计划。 如高博投资未来进行股份质押，公司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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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重整程序中处置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4年11月22日，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重整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等议案。

同日，管理人在北京产权交易所通过诉讼资产平台发布了《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

产处置公告》及《拍卖须知》；

●管理人于2024年12月15日19时30分至2024年12月16日19时30分在北京产权交易

所通过诉讼资产平台对公司拟处置资产进行了第二次公开拍卖，第二次拍卖成交，竞买人

为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交价为人民币80,000,000元；

●近日，公司、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北京京韬伟略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及公司拟处置资产所涉及的相关主体已签署《拍卖资产权属转移约定书》及《交

接单》，并办理完毕各类章证照、文书等财产权资料的移交手续，公司拟处置资产不再纳入

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本次资产处置将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数据产生一定的影响，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以公司披露的经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报表数据为准。

一、资产处置进展情况

2024年11月22日，公司召开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文投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等议案，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3日发布的《关于

拟在重整程序中处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8）。 同日，管理人在北京产权交易

所通过诉讼资产平台（https://otc.cbex.com/page/sszc/index.html）发布了《文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处置公告》及《拍卖须知》。

根据《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管理人于2024年12月7

日18时30分至2024年12月8日18时30分在北京产权交易所通过诉讼资产平台进行了公司

重整拟处置资产的第一次公开拍卖，但因在规定的拍卖期间无人参与竞拍，第一次公开拍

卖流拍， 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发布的《关于在重整程序中处置资产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4-125）。

后续，管理人于2024年12月15日19时30分至2024年12月16日19时30分在北京产权交

易所通过诉讼资产平台对公司拟处置资产进行了第二次公开拍卖，第二次拍卖成交，竞买

人为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交价为人民币80,000,000元，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8

日发布的《关于在重整程序中处置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132）。

近日，公司、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北京京韬伟略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及公司拟处置资产所涉及的相关主体已签署《拍卖资产权属转移约定书》及《交接

单》，并办理完毕各类章证照、文书等财产权资料的移交手续，公司拟处置资产不再纳入公

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二、《拍卖资产权属转移约定书》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北京京韬伟略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乙方：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一：北京弘数传媒有限公司

丙方二：北京文盛星泰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三：北京文兴盛泰影城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四：北京耀莱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五：北京耀莱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五棵松电影院分公司

丙方六：北京耀莱居然丽泽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七：北京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八：福州市凤凰春天影城有限公司

丙方九：海宁耀莱影城有限公司

丙方十：闽侯县春天影城有限公司

丙方十一：浦城县春天影城有限公司

丙方十二：泉州市春天影城有限公司

丙方十三：上海都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十四：万宁春天影城有限公司

丙方十五：文投（北京）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以上丙方一至丙方十五合称“丙方” ）

（二）主要内容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竞价成功确认书》，2024年12月16日，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参与乙方破产重整处置资产公开拍卖并竞得乙方持有的8项股权及合伙企业份额（以下简

称“股权资产” ）和乙方及丙方享有的65笔债权及收益权（以下简称“债权资产” ）。

前述股权资产和债权资产合称“拍卖标的” 。

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设全资附属主体甲方作为拍卖标的实际承接主体享有、履

行和承担竞价成功后买受人的全部权利、义务和责任。

现各方协商一致，就拍卖标的权属转移事宜达成如下条款，以兹信守。

1.股权资产

各方一致同意乙方持有的8项股权及合伙份额（共含乙方直接、间接持有的92家企业

股权及合伙份额）均属于本次转让的股权资产范围。

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竞价成功确认书》当日（2024年12月16日），即视为8项股权及

合伙份额（含乙方直接、间接持有的92家企业股权及合伙份额）权属转移，甲方即享有并

承担8项股权及合伙份额（含乙方直接、间接持有的92家企业股权及合伙份额）项下的法

定及约定的股东/合伙人权利、义务和责任。

于签署本协议同日，乙方将其实际保管的营业执照、各类印章、银行U盾等资料移交至

甲方保管，各方签署正式交接单，自交接单签署之日(含)，即视为92家企业的管理权全部交

至甲方。

2.债权资产

债权资产范围为乙方及丙方享有的65笔债权及收益权，根据《破产财产处置公告》，

65笔债权及收益权账面原值为人民币994,683,744.41元， 账面价值为人民币733,373,

607.09元。

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竞价成功确认书》当日（2024年12月16日），即视为65笔债权

及收益权的全部权利、权益和利益转移至甲方，与债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均转移至甲方，由

甲方承担。

三、风险提示

1.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近三年连续亏

损且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包含与

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已于2024年4月29日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叠加其他风险警示。若公司2024年度仍然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的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等不符合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

2.目前，法院已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重整程序，公司已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一一

破产重整等事项》的相关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因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而触及

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能否获得同意尚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资产处置将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数据产生一定的影响，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规定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具体以公司披露的经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报表数据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日


